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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公民隐私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的提

高，银行推出的旨在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存放贵重物品、

重要文件、有价单证等财物的保管箱服务项目逐渐受人青睐

，保管箱业务作为一项重要的中间业务已发展成为各商业银

行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提供保

管箱服务的肯定，特别是实行个人储蓄存款账户实名制后，

银行保管箱业务在国内迅速崛起，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

保管箱热”。然而，就在这种热销现象的背后，在各商业银

行都加大投入参与到保管箱业务竞争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

注这项业务中存在的有关法律问题及潜在风险，因此，本文

将以我国首例银行保管箱纠纷案为背景，对银行保管箱业务

中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及相应对策建议进行初步探讨。?お? ??

2002年9月4日，书画名家吴湖帆的孙子吴元京，与中国银行

上海市淮海支行（以下称为银行）下属的保管箱中心签订了

一份《中国银行保管箱租箱合约》，双方约定：银行将保管

箱租赁给吴使用，每年租金人民币700元，同时约定因银行责

任造成的损失，银行承担责任的极限不超过5000元。此后，

吴元京在保管箱中存放进其祖父的《吴湖帆临黄公望富春山

居图》等10幅书画手卷。后因保管箱进水导致其存放的8幅书

画严重受损，吴元京遂将银行告上法院，要求赔偿财产损

失290余万元人民币。而银行主张：空调给水管脱落造成保管

箱进水是不能预料的意外事件，而且双方已对违约责任在合



约中作过约定，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

依租箱合约，将书画存放被告提供的保管箱内，现物品被损

，被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作为被损书画的所有者，

应当知道书画的价值及保管要求明显高于一般物品，轻易将

书画存放在底层保管箱内，也存在一定过错。据此，上海市

卢湾区法院最终判决银行方面赔偿吴元京财产损失费人民

币76万余元。 上述背景案件引发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

： ??银行保管箱合同的法律性质 根据本文背景案例的判决情

况可以推断，法院对吴元京与银行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的定

性也应当是租赁合同关系，否则，如果认定是保管合同关系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银行将负有必须完整返还原物的

义务，法院的判决也将会产生本质的不同。 尽管银行保管箱

合同不是典型的租赁合同，但从业务实践和法学理论分析来

看，其都应属于租赁合同的一种形式。同时鉴于目前学术界

仍然存在争议，而保管合同和租赁合同虽然仅有两字之差，

却会给当事人带来大相径庭的法律后果，因此，建议进一步

完善保管箱合同，尽量在合同中对合同性质作出明确约定。

??银行保管箱业务中银行的义务 （一）银行的安全防护义务 

客户之所以选择以支付租金为对价将贵重物品保存在银行保

管箱内，主要是因为银行能提供安全、可靠保管物品的服务

。至于银行在安全防护方面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标准，目前我

国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但根据民法学一般原理和我国《

合同法》基本原则，银行至少应当保证保管箱的保安设备和

防卫措施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公认的标准。 （二）银行的保

密义务 对于银行保管箱业务中银行的保密义务，目前我国法

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而《商业银行法》中有关为存款人保



密和工作人员不得泄漏国家秘密的两条规定又不能直接适用

于保管箱业务，但依据《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银

行法》第1条“银行在开展业务时，应当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的原则性规定，银行在保管箱业务中理所当然的也承担着

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法律规定

有六个部门可以查询、冻结、划扣储蓄账户存款，即法院、

检察院、公安局、安全局、海关和税务局，这是国家公权力

实现的必然要求，那么银行开办的保管箱业务是否也在此范

围内呢？从近几年查获不少贪官保管箱中赃款赃物的案例来

看，在保险箱业务中银行承担的保密义务是服从于国家强制

性法律的，但我国法律尚未就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时，

由于银行保管箱业务不同于银行储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和信息保密都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在对

银行保管箱进行执法和采取强制措施时是否要履行更为严格

的手续、银行届时是否可免除保密义务等问题，我们希望尽

快通过立法来加以明确。 ??银行在保管箱逾期后的处置权 如

果客户因意外失踪、死亡或其它原因，在租赁期逾期后不退

租也不续租时，银行对该客户租用的保管箱和存物该如何处

理呢？对于这一点，大多商业银行一般都在自定的保管箱合

同中作出了相应约定。商业银行关于处理逾期后未退租的银

行保管箱的自定办法及租约范本中的有关规定是否具有法律

依据，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至少以下三点有进行探讨的

必要： (一）银行行使留置权 依照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规定：

在租期届满时，若客户既不退租也不续租，银行就有权将存

物从保管箱内取出加以处置，并以处置存物的价款来充抵客

户所欠的费用。不难看出，在对存物进行处置时，银行的作



法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留置非常相似。我国《担保法》只规

定了四种合同产生的债权可以行使留置权，租赁合同不在其

中，也就是说，在保管箱合同中，银行不享有我国法定的留

置权。那在没有法定留置权的情况下，银行是否可以采取留

置措施呢？笔者个人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民法传统

观点，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合同双方可自行创设彼此间的权

利与义务，因此，银行在保管箱合同中设定留置权也是符合

法理的。当然，从业务规范性的角度考虑，我们更加希望能

通过立法对银行行使保管箱物品的留置权予以明确。?ィǘ?

）银行“清箱”权 在租期届满客户既不退租也不续租的情况

发生时，商业银行在目前业务中通常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救济

措施，即在合同中约定银行的清箱权。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开办保管箱业务是以盈利为目

的，如果银行在客户逾期不办理保管箱的退续租手续时不采

取清箱措施，让保管箱长期无偿被客户占用，势必会造成设

备设施等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影响银行的经济效益，也会阻

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从法学角度来看，银行一旦采取

清箱措施，同样也会产生很多的法律问题，如银行清箱是否

会违反其在合同中的保密义务、银行应如何清箱、以及清箱

应遵循怎样的程序规则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对法律进行完

善、规范管理以作出明确规定。 （三）银行对存物剩余部分

的处置 如果按照大多商业银行所提供的租约范本规定，被处

置物品价款的剩余部分，客户只能在一年内领取，若超过一

年期限，该部分财产将由代理保管人自行处置。那么另一个

重要问题就会随之产生，即：银行保管箱中的存物一般都是

价值昂贵的贵重物品，而客户所欠一般仅为租金或相关费用



，数目通常较小，由银行来享有处置价款多余部分的权利对

租用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而且，这样的做法也是有悖于我

国民法传统原则的。 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加快和完善立法

建设??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和完善立法建设，修改相应法

律，加大对银行新业务进行立法规范管理的力度，以保障银

行、客户、金融监管部门、人民法院和其他有关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有法可依，从而促进银行保管箱业务的健康发展。 

（二）完善保管箱合同内容 1、在合同中对合同性质作出明

确约定，并对该性质合同下双方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加

以详细描述。 2、在合同中引入“押租”约定。押租实际上

就是一种保证金，银行在开办业务时取得保证金，如若客户

在租赁关系终了时有租金或其他债务没有履行，银行可以扣

去相应金额，只就其差额部分返还给客户。 3、在合同中约

定银行留置权和存物剩余部分的处置方式。如约定：在租赁

到期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如若客户未能办理退租或续租手

续，银行有权邀请公证部门办理凿箱；如若客户欠交租金，

银行有权留置存物，并对以该存物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

银行有权优先受偿，多余部分应当返还客户或者提存。 4、

在合同中约定银行在安全防护方面需达到的标准。如约定：

银行对保管箱的安全防护应与银行自身金库的保护标准相当

；除不可抗力外，因自身过错和过失给客户造成损失的，银

行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实行以银行为投保人，以客户为

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险制度 当保管箱存物被盗或受损时，

一旦双方产生争议而引发诉讼或仲裁，对双方而言，存物价

值的评估通常都会成为难题。一方面，根据我国诉讼法有关

原则，原告即客户应负举证责任，但存物已经被盗或已受损



，要想举证谈何容易；另一方面，银行对存物不进行检验和

清点，根本就无从评估。为了改变传统作法中客户和银行的

权益都难以保障的不利局面，实行保险制度是一种切实可行

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具体作法是：银行为投保人，客户为被

保险人及受益人，由客户提出保险金额并承担保费。遭遇保

管箱失窃案件或遭遇存物毁损时，客户通过保险公司理赔获

得补偿。 （四）避免银行保管箱成为“腐败箱” 由于使用银

行保管箱手续简便，加上金融机构不过问箱内存物，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灰色收入”，助长了腐败之风，让大

量难以说明来路的财产堂而皇之地进入保管箱。近几年查获

不少贪官的赃款赃物等都是从银行保管箱中起获的，显然腐

败分子已把保管箱当成了“避风港”。但由于法律和相关法

规的空白，金融监管等行政部门目前还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

有效监控，因此，我国应加快立法步伐、加大执法力度，继

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之后，再次堵住贪污腐化的赃款赃物藏

身之地，从制度上将腐败和罪恶排斥在保管箱之外，避免银

行保管箱成为“腐败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